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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行政执法证
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的起草说明

为规范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行政执法人员资格并

加强证件管理，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。执法督查局

结合工作实际，按照《司法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全国统一行

政执法证件标准样式实施工作的通知》（司办通〔2020〕

78 号,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要求，研究起草了《国家粮食

和物资储备局行政执法证管理办法（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

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制定《办法》的必要性

（一）履行粮食和物资储备执法督查法定职责的迫

切需要。机构改革后，重新组建的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

进一步强化了粮食和物资储备执法督查职能，中办、国办

印发的《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职能配置、内设机构和人

员编制规定》（厅字〔2018〕65 号）明确，国家局负责

对管理的政府储备、企业储备以及储备政策落实情况进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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监督检查；负责粮食流通监督检查，负责粮食收购、储存、

运输环节粮食质量安全和原粮卫生的监督管理。《中央编

办关于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垂直管理机构设置有关事

项的通知》（中央编办发〔2018〕204 号）明确，垂管局

负责监管辖区内中央储备粮棉管理情况，会同地方有关部

门监督检查中央事权粮棉政策执行情况；按权限查处有关

案件，并提出处理意见和追责建议。行政执法证是国家粮

食和物资储备局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履职的必备身份证明，

对于推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具有重要意义。因此，有

必要统一制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执法证，制定证件

申领、使用和管理办法。

（二）规范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执法行为的制度保

障。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全面推行行政执法公示制度执法

全过程记录制度重大执法决定法制审核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（国办发〔2018〕118 号）提出，要全面准确及时主动公

开行政执法主体、人员、职责、权限等信息，进行执法活

动必须主动出示执法证件，表明身份。加强粮食和物资储

备行政执法证件管理，是规范行政执法的重要内容，为保

障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的知情权、参与权、监督权等合

法权益，营造公开透明、规范有序、公平高效的法治环境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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迫切需要规范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执法行为，强化粮食和

物资储备行政执法证件管理。原国家粮食局于 2005 年印

发的《粮食监督检查证件管理规定》也已不能适应粮食和

物资储备执法督查新形势、新需要。

（三）加强粮食和物资储备管理行政执法队伍建设

的基本要求。认真履行法定职责，适应粮食和物资储备监

管的专业性、技术性，加快建设职业化的执法督查队伍，

必须统一规范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执法证件。把行政执法

证件管理与执法人员权益保障相结合，加强对发证主体和

执法人员的纪律监督，通过规范行政执法证件制发和管

理，坚持“凡进必考”，防止临时人员和编外人员执法，

有利于加强国家局和各垂管局行政执法队伍建设，提升依

法行政能力水平，促进依法行政。我局制定的《粮食和物

资储备执法工作规程》也明确要求，实施执法督查时，应

出示行政执法证件。

二、起草过程

近年来，为落实国务院行政执法“三项制度”，执法

督查局就如何加强系统内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管理，规范统

一行政执法证件进行系统研究。根据《通知》精神，我们

认真研究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行政执法证的制证、发证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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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和经费保障等事项，组织起草《办法》，在对原《粮

食监督检查证件管理规定》以及有关部门行政执法证管理

办法进行认真研究吸收的基础上，反复沟通、多次修改，

充分征求各垂直管理局、省级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（粮食局）

意见，修改完善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二十三条，全面落实《通知》要求，对制

定目的、责任分工、适用范围以及证件的申领、使用、管

理等内容作出全面规范。

一是，明确了管理责任分工。落实国务院实行垂直管

理部门执法人员的证件由该部门统一制发管理，执法证件

管理工作与执法培训、资格考试、工作考核等工作紧密结

合等要求，《办法》规定：行政执法证是国家粮食和物资

储备局（含垂直管理局）行政执法人员依法开展行政执法

活动的有效身份证明；由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统一制

发；执法督查局负责行政执法证制发和管理工作，会同相

关司局单位组织培训和资格考试。

二是，细化了证件申领范围和条件。《办法》明确了

申领条件和范围。申领范围为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司局

单位、各垂直管理局行政执法工作相关人员。申领条件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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括具有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（含垂直管理局）公务员或

事业编制；从事或参与粮食和物资储备执法督查、监督检

查工作；具有良好的政治、业务素质和道德品行；具有本

科及以上学历，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1年以上；其他学历的，

需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5年以上；经过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

局行政执法证件发证培训并通过资格考试等五个方面。

三是，规范了证件申领、补发、换发等程序。《办

法》严格发放标准，优化工作流程，坚决防止重复发证、

随意发证、超范围发证，对制发证申领程序以及证件丢失、

损毁、岗位变动等情形下证件的补发、换发等程序予以明

确，增强了可操作性。

四是，强调了证件使用要求。《办法》规定了持证人

在法定职权范围内使用，不得转借他人使用；各垂直管理

局持证人员受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授权或委派，可在本

垂直管理局辖区外使用。行政执法人员在法定职权范围内

执行公务时，应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。同时明令，任何单

位或者个人不得伪造、涂改、买卖、出租、出借行政执法

证件。

五是，完善了证件管理制度。《办法》按照建立执法

证件注销、回收和挂失机制等要求，明确了行政执法证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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效期为 5年，在有效期截止前 3个月内，应当按照规定要

求换发新证。同时规定，行政执法人员出现被开除等情形

时，所在单位可以采取暂扣或报执法督查局注销、吊销行

政执法证等措施。

六是，严格了法律责任追究。《办法》按照对违反规

定制发证件，证件管理不严格，造成不良影响要严肃追究

责任的要求，明确了不按规定申领行政执法证，没有严格

执行有关规定，应当追究相关责任；涉嫌违法的，依法追

究法律责任。

特此说明。


